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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机构碳普惠体系，发挥公共机构在全社会节能减碳

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实现公共机构碳普惠核证减排量可核算、可计量，充分调动

公共机构开展节能减碳工作的积极性，特编制《山东省公共机构节能改造碳普惠

方法学》。本方法学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清洁发展机

制（CDM）”、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为基础起草，参考和借鉴与节能改造项目有关的节能计量工具、方式和程

序，如《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导则》《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

理通则》等，结合我省公共机构节能改造项目实际，经相关领域专家反复研讨后

编制而成。

2 适用条件

本方法学规定了山东省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公共机构依据《山东省碳普惠试点

工作指导意见》，自愿参与碳普惠试点，通过实施减少能源使用、提高能效或进

行可再生能源替代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节能改造项目的减排量核算方法。使

用本方法学的项目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2.1 拟开展的项目应符合国家、山东省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及相关

技术标准或规程，且已取得项目实施所需的行政批复、备案文件或相关合规性证

明（如节能审查意见、建设工程验收文件等）；

2.2 拟开展的项目活动符合本方法学关于“节能改造”的定义，且项目边界清晰

可界定，包含明确的物理范围和活动范围；

2.3 拟开展的节能改造项目需为通过技术升级、设备更新、可再生能源替代等

实质性工程措施的活动，融合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跨系统联动与集成优化，更

多采用前瞻性技术应用，致力于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示范，形成的技术方

案、商业模式和标准体系可为同行业、同类型建筑（单位）提供成熟模板，带动

区域乃至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在实现节能减碳方面具有引导性、典型性和导向

性。具体包括以下类型：

a）可再生能源替代工程

如屋面光伏、光伏幕墙、小型分布式风电、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等利用可

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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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用能设备升级工程

如暖通空调系统中的高效换热器、节能锅炉更换。

其他类型的节能改造项目暂不纳入本方法学，未来将根据实际应用情况进行

修订。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订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1161-2016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55015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T 32224 热量表

建标 157-2011 公共机构办公用房节能改造建设标准

JJG 596 电子式交流电能表检定规程

建办科函〔2017〕510号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导则

国务院令第 531号 公共机构节能条例

DB37/T 5515-2025 山东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T 177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JGJ/T 260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工程检测技术规程

DL/T 448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4 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1

公共机构 public institutions

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来源：国务院令第 531号，第一章第二条]

4.2

节能改造 energy-saving renovation

本方法学所称的节能改造，是指对既有建筑的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供

配电系统等，通过采用技术先进的设备更新、可再生能源替代、系统性能效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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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实质性工程措施，实现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和碳排放实质性减少的活动。此

类改造需具备示范引领作用，即技术方案具有可复制性且能为同类公共机构提供

参考，同时属于自愿实施的主动行为，非法律法规强制要求或行业普遍常规实践，

不包括单纯通过管理优化、数字化平台建设等非工程类措施。

4.3

节能量 energy savings

满足同等需求或达到相同目的的条件下，能源消耗/能源消费减少的数量。

[来源：GB/T 13234-2018，3.1]

4.4

计入期 accounting period

指对节能改造项目活动产生的减排量进行计量和核证的时间区间，计入期开

始时间不得早于项目活动的开始时间，不得晚于项目活动结束时间。

4.5

基准线情景 baseline scenario

指没有实施节能改造项目时的情景。

4.6

项目情景 project scenario

指实施了节能改造项目活动后实际出现的情景。

4.7

项目边界 project boundary

指公共机构节能改造项目的物理范围、活动范围及排放源范围。物理范围指

参与改造的公共机构建筑及其附属设施设备区域；活动范围指直接相关活动，如

节能设备安装调试、既有设施升级、节能管理措施落实等；排放源范围指因项目

活动产生可核算的温室气体排放源，涵盖改造后运营阶段因能源消耗等导致的排

放源变化。

4.8

泄漏 leakage

由项目活动引起的、发生在项目边界之外、可测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量。

5 项目边界、计入期和温室气体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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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项目边界

项目边界的空间范围为节能改造项目实际实施的物理区域，具体指经立项批

复及改造方案明确的、实施节能改造工程的公共机构建筑本体及其附属设施设备

所占据的连续物理空间。

5.2项目计入期

项目活动的开始时间，不早于 2021年 11月 16日。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计入期

最长不超过 10年，其他项目计入期不超过 7年。核算周期以整年为计算单位，一

个核算周期至少为 1年。

5.3温室气体排放源

项目边界内包含的温室气体主要种类详见表 1。

表 1 温室气体主要种类

情景 排放源 温室气体种类 是否选择 理由或解释

基准线

情景

化石燃料燃烧

和/或消耗电

力、热力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非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忽略

N2O 否 非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忽略

项目

情景

化石燃料燃烧

和/或消耗电

力、热力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非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忽略

N2O 否 非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忽略

6 基准线情景

6.1基准线情景识别

在没有实施节能改造项目活动的情况下，公共机构按照常规运行方式（包括

能源使用习惯、设备运行效率、管理措施等）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情景。

基准期优先选取项目实施前 1-3个完整自然年，若选取多个完整自然年，以所

选自然年的能源消耗数据平均值作为基准能耗数据。若项目实施前存在数据不完

整的情况，可选取最近的完整年度。

6.2额外性论述

根据本方法学的适用条件，节能改造项目深度契合国家及山东省节能减碳战

略部署，具有较好的环境效益。公共机构节能改造项目虽单体规模小，但具有分

布广泛、示范效应显著的特点，是推动全社会节能降碳的重要载体。鉴于该类项

目普遍存在初期投资密度高、技术集成复杂、收益主体多元化等共性特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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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节能改造项目属于主动行为或主动投资，符合自愿减排机制下对于额外性的

要求。为鼓励该类项目的建设和运行，采用本方法学的节能改造项目免予额外性

论证。

7 减排量计算

项目减排量包含两类计算路径：

可再生能源替代项目：通过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直接替代化

石能源或常规电力/热力的减排，基于“实际替代量”计算；

常规节能改造项目：通过技术升级、设备更新、建筑优化等非可再生能源替

代措施实现的减排，基于“节能量”计算。

项目总减排量为可再生能源替代项目减排量与常规节能改造项目减排量之和。

7.1可再生能源替代项目减排量计算

7.1.1可再生能源替代量

1）可再生能源发电类项目

发电类项目的实际替代量为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产生的、用于替代公共

机构原本需从常规电网采购的电力总量。若项目发电量中存在余电上网或非自用

部分，应在计算替代量时予以扣除。若项目所发电量全部输送至公共电网（即“全

部上网”模式），由于未直接替代项目边界内的常规电力消费，其实际替代量为零。

实际替代量核算周期需以整年为单位，核算起始时间不早于项目竣工日期及

2021年 11月 16日。

2）可再生能源供热类项目

供热类项目的实际替代量为项目实际供热量中实际用于建筑供热的部分，即

通过可再生能源供热系统提供的、用于替代公共机构原本需从常规热力供应商采

购的热力总量。若存在热量外供或非本项目用途的情况，应予以扣除。

实际替代量核算周期需以整年为单位，核算起始时间不早于项目竣工日期及

2021年 11月 16日。

7.1.2泄漏

符合本方法学要求的可再生能源替代项目，通过清洁能源直接替代化石能源

或常规电力/热力，从源头减少常规能源消耗，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泄漏量极小，

可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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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项目减排量计算

可再生能源替代项目的减排量等于项目实际替代的常规电力或热力所对应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即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供热避免的常规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

1）可再生能源发电类项目

项目第 y年活动中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替代常规电网电力对应的减排量按照

公式（1）（2）计算：

yelecyygen EFGER ,,  （1）

ynsuygfytgy GGGG ,,,  （2）

式中：

ERgen，y — 第 y年发电类项目减排量，tCO2e；

Gy — 第 y年项目实际替代电量，MWh；

EFelec,y — 第 y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MWh；

Gtg,y — 第 y年项目总发电量，MWh；

Ggf,y — 第 y年余电上网电量，MWh；

Gnsu,y — 第 y年非自用电量，MWh。

2）可再生能源供热类项目

项目第 y年活动中通过可再生能源供热替代常规热力对应的减排量按照公式

（3）（4）（5）计算：

yyheatyyheat PEEFHER  ,, （3）

ynshyehythy HHHH ,,,  （4）

yelecyheaty EFECPE ,,  （5）

式中：

ERheat，y — 第 y年供热类项目减排量，tCO2e；

Hy — 第 y年项目实际替代供热量，GJ；

EFheat,y — 第 y年热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GJ；

PEy — 第 y年供热类项目自身排放量，tCO2e；

Hth,y — 第 y年项目总供热量，GJ；

Heh,y — 第 y年外供热量，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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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sh,y — 第 y年非供暖用热量，GJ；

ECheat，y — 第 y年供热系统运行耗电量，MWh；

EFelec，y — 第 y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MWh。

7.2常规节能改造项目减排量计算

7.2.1节能量核定

7.2.1.1核定原则

改造项目基准期和核定期应符合以下规定：

a）基准期优先选取 1-3个连续的完整自然年作为核算周期，若项目实施前部

分年度存在数据缺失、异常或无法追溯等情况，可选取 1个数据完整、工况稳定

的完整自然年作为核算周期；项目核定期以“年”为基本单位长度，与基准期的年度

核算维度保持一致；

b）基准期和核定期时间长度至少应包含用能设备（系统）或建筑的 1个完整

循环运行工况。

7.2.1.2核定方法的选用

节能量核定方法可采用账单分析法和测量计算法，优先采用账单分析法。

建筑或改造设备（系统）采用账单分析法时，应确保在节能改造前、后具备

至少 1个完整循环运行工况下的计量账单数据，计量账单数据应完整准确。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确实无法采取账单分析法进行节能量核定时，可采取

测量计算法：

a）由于相关原因，无法获得节能改造前后至少 1个完整循环运行工况下的计

量账单数据；

b）对某一设备（系统）进行改造需要核定节能量，该设备（系统）与其他设

备（系统）没有分开计量；

采用测量计算法应符合以下规定：

a）应对影响设备或系统运行能耗的关键参数进行检测，检测方法应符合国家

现行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177）和《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工程检

测技术规程》（JGJ/T260）等标准的相关规定，并依据测量计算的要求对其节能量

进行核定；

b）被改造的设备与系统应在改造前后在相近的运行工况下采用同样的检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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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别进行性能检测；

c）关键参数的检测应由具备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承担并出具检测报告。

7.2.1.3 能耗修正

7.2.1.3.1基本原则

当建筑能耗核心影响因素（如公共机构人员规模、服务范围、用能区域）与

标准基准状态差异超 5%时，应进行能耗修正。

能耗修正需遵循国标 GB/T 51161-2016要求，将基准期/核定期的实际能耗按

标准工况（标准使用时间、人员密度等）折算，确保节能量核算的公平性与可比

性。修正系数计算需严格采用本方法学规定的基准参数，不得自行调整。

公共建筑能耗修正需按“供暖季”与“非供暖季”分别核算后汇总。供暖季划分以

当地法定供暖起止日期为准；无明确法定日期时，按累年日平均温度≤5℃的时段

判定。

7.2.1.3.2建筑类型划分及核心影响因素

根据公共机构建筑功能特征，结合 GB/T 51161-2016分类要求，划分的主要类

型及对应修正维度见表 2。

表 2 季节维度能耗修正侧重点

建筑类型 核心影响因素 季节修正重点

机关办公大楼、行政服务大

厅等办公建筑类

年实际使用时间；实际人均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实际使用人数）
供暖季需叠加热力相关修正

党校、培训中心接待区等旅

馆类建筑

年平均客房入住率；客房区面积占总

建筑面积比例
供暖季需叠加热力相关修正

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等商场

类建筑
年实际使用时间 供暖季需叠加热力相关修正

采用蓄冷系统的公共建筑
蓄冷系统全年实际蓄冷量占建筑物

全年总供冷量比例
非供暖季（供冷期）重点修正

7.2.1.3.3分能源类型修正公式

各类能源的基准期能耗修正参照以下公式计算：

a）化石燃料修正后基准期能耗

化石燃料修正后的基准期能耗按公式（6）计算：

seasonibib KCEE  ,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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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b,i — 第 i种化石燃料修正后的基准期能耗，单位为能源 i实物量（固体/

液体：t；气体：10⁴Nm³）；​

E b,i — 第 i种化石燃料基准期原始能耗，单位为能源 i实物量（固体/液体：

t；气体：10⁴Nm³）；

C — 建筑类型对应的核心能耗修正系数；

Kseason — 季节附加修正系数，按表 3取值。

表 3 季节附加修正系数取值

化石燃料用途 季节类型 Kseason取值规则

非供暖用途 非供暖季/供暖季 1.0

供暖用途 供暖季






1
1

，

（见 7.2.1.3.5热力季节附加修

正系数）

b）电力修正后基准期能耗

电力修正后的基准期能耗按公式（7）计算：

  1,
'
, seasonelecbelecb KCEE

（7）

式中：

E’b,elec — 电力修正后的基准期能耗，MWh；

E b,elec — 电力基准期原始能耗，MWh；

C — 建筑类型对应的核心能耗修正系数；

Kseason — 季节附加修正系数，按表 3取值；

σ — 蓄冷系统修正系数，按表 4取值。

表 4 蓄冷系统修正系数取值

蓄冷系统全年实际蓄冷量占建筑物全年总供冷量比例 σ

0 0

大于 0且小于等于 30% 0.02

大于 30%且小于等于 60% 0.04

大于 60%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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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热力修正后基准期能耗

热力修正后的基准期能耗按公式（8）（9）（10）计算。当公共机构建筑的

热力消耗包含供暖与非供暖（如生活热水、工艺加热等）两种及以上用途时，应

对基准期热力总能耗按用途进行拆分，并分别适用修正方法。若热力用途无法拆

分或非供暖用途占比低于 5%，可统一视为供暖用途进行计算，但需在监测报告中

予以说明。

1）热力用途识别与拆分

项目申报方应提供热力系统图、用能设备清单、运行记录或专项能源审计报

告等证明文件，用以识别和拆分基准期热力原始能耗（Eb,heat）的用途构成：

Eb,heat，space：用于建筑空间供暖的热力能耗，GJ；

Eb,heat，nonspace：用于生活热水、工艺加热等非供暖的热力能耗，GJ。

2）分用途修正计算

供暖用途热力能耗修正后能耗按公式（8）计算：






1
1

,,
'

,, CEE spaceheatbspaceheatb
（8）

式中：

E’b,heat,space — 修正后的基准期用于供暖的热力原始能耗，GJ；

Eb,heat,space — 基准期用于供暖的热力原始能耗，GJ；

C — 建筑类型对应的核心能耗修正系数；

β — 气象修正系数；

α — 过量供热率，按表 5取值。

非供暖用途热力能耗修正后能耗按公式（9）计算：

CEE nonspaceheatbnonspaceheatb  ,,
'

,, （9）

E’b,heat,nonspace — 修正后的基准期用于非供暖的热力原始能耗，GJ；

Eb,heat,nonspace — 基准期用于非供暖的热力原始能耗，GJ；

C — 建筑类型对应的核心能耗修正系数。

3）总修正后基准期热力能耗

总修正后的基准期热力能耗为上述两部分之和，按公式（1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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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nonspaceheatbspaceheatbheatb EEE 

（10）
式中：

E’b,heat — 修正后的热力基准期总能耗，GJ；

E’b,heat,space — 修正后的基准期用于供暖的热力原始能耗，GJ；

E’b,heat,nonspace — 修正后的基准期用于非供暖的热力原始能耗，GJ。

7.2.1.3.4修正系数计算方法

a）办公建筑类修正系数

办公建筑类修正系数按下列公式计算：

21  C （11）

T
T0

1 7.03.0 
（12）

0
2 3.07.0

S
S


（13）

式中：

C — 办公建筑修正系数；

γ1 — 办公建筑使用时间修正系数；

γ2 — 办公建筑人员密度修正系数；

T — 办公建筑年实际使用时间，h/a；

S — 实际人均建筑面积，为建筑面积与实际使用人员数的比值，m2/人；

T0 — 年使用时间，2500h/a；

S0 — 人均建筑面积，10m2/人。

b）旅馆建筑类修正系数

旅馆建筑类修正系数按下列公式计算：

21  C （14）

H
H0

1 6.04.0 
（15）

0
2 5.05.0

R
R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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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 — 旅馆建筑修正系数；

θ1 — 入住率修正系数；

θ2 — 客房区面积比例修正系数；

H — 旅馆建筑年实际入住率；

R — 实际客房区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

H0 — 旅馆建筑标准年平均客房入住率，50%；

R0 — 客房区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70%。

c）商场建筑类修正系数

商场建筑类修正系数按公式（17）计算：

T
TC 07.03.0 

（17）

式中：

C — 商场建筑修正系数；

T0 — 商场建筑标准年使用时间，5000h/a；

T — 商场建筑年实际使用时间，h/a。

7.2.1.3.5热力季节附加修正系数

a）气象修正系数

气象修正系数按公式（18）计算：

HDD
HDD0

（18）

式中：

β — 气象修正系数；

HDD0 — 以 18℃为标准的标准供暖期供暖度日数，按附录 B 山东省各地供

暖度日数取值；

HDD — 以 18℃为标准的当年供暖期供暖度日数。

b）过量供热率

过量供热率α，按表 5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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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过量供热率取值

供暖系统类型 α（%）

区域集中供暖 20

小区集中供暖 15

分栋供暖 5

分户供暖 0

7.2.1.4 节能量计算

节能量按化石燃料、电力、热力分类计算，公式如下：

a）化石燃料节能量

当基准期与核定期的建筑核心影响因素、季节附加因素等非项目因素无显著

差异，无需进行能耗修正时，化石燃料节能量按公式（19）计算：

iyibyi EEE ,,, 
（19）

式中：

Ei,y — 第 y年第 i种化石燃料的节能量，单位为能源 i实物量（固体/液体：

t；气体：10⁴Nm³）；

Eb,i — 第 i种化石燃料的原始基准期能耗，单位为能源 i实物量（固体/液体：

t；气体：10⁴Nm³）；

Ey,i — 第 y 年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核定期能耗，单位为能源 i 实物量（固体/

液体：t；气体：10⁴Nm³）。

当基准期与核定期的建筑核心影响因素、季节附加因素等非项目因素存在差

异，需进行能耗修正时，化石燃料节能量按公式（20）计算：

iyibyi EEE ,
'
,, 

（20）

式中：

Ei,y — 第 y年第 i种化石燃料的节能量，单位为能源 i实物量（固体/液体：

t；气体：10⁴Nm³）；

E’b,i — 第 i 种化石燃料修正后的基准期能耗，单位为能源 i 实物量（固体/

液体：t；气体：10⁴Nm³）；​

Ey,i — 第 y 年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核定期能耗，单位为能源 i实物量（固体/

液体：t；气体：10⁴N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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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电力节能量

当基准期与核定期的建筑核心影响因素、季节附加因素等非项目因素无显著

差异，无需进行能耗修正时，电力节能量按公式（21）计算：

elecyelecby EEEC ,, 
（21）

式中：

ECy — 第 y年电力的节能量，MWh；

Eb,elec — 电力基准期原始能耗，MWh；

Ey,elec — 第 y年电力的核定期能耗，MWh。

当基准期与核定期的建筑核心影响因素、季节附加因素等非项目因素存在差

异，需进行能耗修正时，电力节能量按公式（22）计算：

elecyy EEEC
elecb ,

'
,


（22）

式中：

ECy — 第 y年电力的节能量，MWh；

E’b,elec — 电力修正后的基准期能耗，MWh；

Ey,elec — 第 y 年电力的核定期能耗，MWh。

c）热力节能量

当基准期与核定期的建筑核心影响因素、季节附加因素等非项目因素无显著

差异，无需进行能耗修正时，热力节能量按公式（23）（24）计算：

heatyheatby EEHC ,, 
（23）

nonspaceheatbspaceheatbheatb EEE ,,,,, 
（24）

式中：

HCy — 第 y年热力的节能量，GJ；

Eb,heat — 热力基准期原始能耗，GJ；

Ey,heat — 第 y年热力的核定期能耗，GJ。

当基准期与核定期的建筑核心影响因素、季节附加因素等非项目因素存在差

异，需进行能耗修正时，热力节能量按公式（25）计算：

heatyy EEHC
heatb ,

'
,


（25）

HCy — 第 y年热力的节能量，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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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heat — 热力修正后的基准期能耗，GJ；

Ey,heat — 第 y年热力的核定期能耗，GJ。

7.2.2泄漏

符合本方法学要求的常规节能改造项目，通过技术先进设备更新、系统性能

效优化等实质性工程措施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耗，项目边界内温室气

体泄漏量极小，可忽略不计。

7.2.3项目减排量计算

项目减排量等于通过实施节能改造项目减少使用化石燃料、电力、热力所对

应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总和，按公式（26）计算：

y,y,,, HCECyFFyconv ERERERER  （26）

式中：

ERconv，y — 第 y年常规节能改造项目减排量，tCO2e；

ERFF，y — 第 y年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对应的减排量，tCO2e；

EREC，y — 第 y年减少使用电力对应的减排量，tCO2e；

ERHC，y — 第 y年减少使用热力对应的减排量，tCO2e。

a）化石燃料减排量计算

项目第 y年活动中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对应的减排量按照公式（27）计算：

  
i

yiyiFF EFEER ,,y, （27）

式中：

ERFF，y — 第 y年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对应的减排量，tCO2e；

Ei，y — 第 y年第 i种化石燃料的节能量，单位为能源 i实物量（固体或

液体，t；气体，104Nm3）；

EFi，y — 第 y年第 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单位能源 i。

b）电力减排量计算

项目第 y年活动中减少使用电力对应的减排量按照公式（28）计算：

yelecyyEC EFECER ,,  （28）

式中：

EREC,y — 第 y年减少使用电力对应的减排量，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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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y — 第 y年电力的节能量，MWh；

EFelec,y — 第 y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MWh。

c）热力减排量计算

项目第 y年活动中减少使用热力对应的减排量按照公式（29）计算：

yheatyyHC EFHCER ,,  （29）

式中：

ERHC,y — 第 y年减少使用热力对应的减排量，tCO2e；

HCy — 第 y年热力的节能量，GJ；

EFheat,y — 第 y年热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GJ。

7.3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引用规则说明

7.3.1电力排放因子 ​ ​

常规项目与可再生能源替代项目均采用项目接入电网对应的电网组合边际排

放因子，按公式（30）计算：

BMyBMgridOMyOMgridyelec EFEFEF   ,,,,, （30）

EFelec,y — 第 y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MWh；

EFgrid,OM,y — 第 y年电量边际排放因子，tCO2/MWh；

ωOM — 电量边际排放因子的权重，0.5；

EFgrid,BM, y — 第 y年容量边际排放因子，tCO2/MWh；

ωBM — 容量边际排放因子的权重，0.5。

第 y年电量边际排放因子（EFgrid,OM,y）采用生态环境部组织公布的第 y年项目

所在区域电网的电量边际排放因子，尚未公布当年度数据的，采用第 y年之前最

近年份的可获得数据。

第 y年容量边际排放因子（EFgrid,BM,y）采用生态环境部组织公布的第 y年项目

所在区域电网的容量边际排放因子，尚未公布当年度数据的，采用第 y年之前最

近年份的可获得数据。

7.3.2化石燃料排放因子

化石燃料排放因子可依据附录《常见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因子》选取，若相关

部门出台新标准，按最新文件调整；若需使用附录中未涉及的化石燃料排放因子，

则依据生态环境部、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或《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相关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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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文件的最新版本确定，并在核证报告中明确标注数据来源及版本信息。

7.3.3热力排放因子 ​ ​

统一采用 0.11 tCO2/GJ，若国家或地方出台新标准，按最新文件调整。

7.3.4特殊处理机制 ​ ​

若因政策或数据延迟导致无法获取最新碳排放因子，允许使用最近可获得的

合法来源碳排放因子（如生态环境部官网、省级清单），但需在核算报告中注明

数据来源及滞后性声明。

项目申报方须确保碳排放因子与能源消耗数据的匹配性，避免跨期混用或选

用不合理。

8 数据来源及监测

8.1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8.1.1基准期确定的数据和参数

基准期需确定的参数和数据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见表 6-表 14。

表 6 Eb,i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Eb,i

单位 t或 104Nm3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6）（19）

描述 第 i种化石燃料基准期原始能耗

数据来源

1.若采用账单分析法：

（a）燃料采购发票、供应商结算账单；

（b）燃料入库单、出库单。

2.若采用测量计算法：

（a）燃料储存装置出口计量仪表记录；

（b）项目运行过程中的燃料消耗台账。

监测仪表要求
计量装置须经过检定且符合相关的国家及行业标准。计量器具准确

度等级符合 GB 17167规定的准确度要求。

监测频率与方法要求 每月连续测量并记录，且需覆盖完整核算周期（至少 1年）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

要求

每年对计量装置进行校准维护。通过系统记录的，提供每日/每月

原始记录；通过购销存台账记录的，提供月度购销存记录或结算凭

证。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 i种化石燃料修正后的基准期能耗 E’b,i ；第 y年第 i种

化石燃料的节能量 E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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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T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T

单位 h/a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2）（17）

描述 办公建筑年实际使用时间

数据来源

1.单位官方发布的年度工作制度；

2.建筑运行日志；

3.考勤系统数据；

4.商场运营管理记录。

监测频率与方法要求 每月记录实际使用天数、每日平均使用时长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办公建筑使用时间修正系数γ1；商场建筑修正系数 C

表 8 S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S

单位 m2/人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3）

描述 办公建筑实际人均建筑面积

数据来源
1.总建筑面积：建筑产权证明、测绘机构出具的测绘报告；

2.实际使用人员数：单位人力资源部门出具的年度在岗人员统计表。

监测频率与方法要求

1.总建筑面积：基准期与核定期内若建筑无改造，仅需监测 1次；

若有局部改造，需重新测绘并记录改造后面积；

2.实际使用人员数：每月末统计 1次，取平均值作为年度实际使用

人员数。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人员密度修正系数γ2

表 9 H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H

单位 %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5）

描述 旅馆类建筑年平均客房入住率

数据来源
1.总客房数：旅馆客房台账；

2.入住客房数：客房管理系统记录的每日入住客房数。

监测频率与方法要求 每日记录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入住率修正系数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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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R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R

单位 %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6）

描述 旅馆类建筑客房区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

数据来源 建筑平面图纸、第三方测绘机构出具的整体、分区测绘报告

监测频率与方法要求

1.基准期与核定期内若建筑布局无改造仅需监测 1次；

2.若存在客房区改造，需重新测绘并记录改造后客房区面积及总建

筑面积。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房区面积比例修正系数θ2

表 11 HDD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HDD

单位 ℃·d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8）

描述 以 18℃为标准计算的当年供暖期供暖度日数

数据来源 国家级气象站官方发布数据

监测频率与方法要求 每日记录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气象修正系数β

表 12 Eb,elec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Eb,elec

单位 MWh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7）（21）

描述 电力基准期原始能耗

数据来源

1.若采用账单分析法：

（a）电网公司出具的电费发票；

（b）电力缴费凭证。

2.若采用测量计算法：

使用电能表监测获得。

监测仪表要求
电能表须经过检定且符合 JJG 596。电能表准确度符合 DL/T 448规

定的准确度要求，电能表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1.0级。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每月连续测量并记录，且需覆盖完整核算周期（至少 1年）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

要求
每年对电能表进行校准维护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电力修正后的基准期能耗E’b,elec；第 y年电力的节能量E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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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Eb,heat,space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Eb,heat,space

单位 GJ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8）（24）

描述 基准期用于供暖的热力原始能耗

数据来源

1.若采用账单分析法：

（a）热力公司出具的供热结算单；

（b）热力费缴费发票。

2.若采用测量计算法：

热力入口处热量表记录。

监测仪表要求
热量表准确度符合 GB/T 32224规定的准确度要求，热量表最大允

许误差应不大于 2级。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每月连续测量并记录，且需覆盖完整核算周期（至少 1年）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

要求
每年对热量表进行校准维护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修正后的基准期供暖用途热力能耗 E’b,heat,space和基准期热

力原始能耗 Eb,heat

表 14 Eb,heat,nonspace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Eb,heat,nonspace

单位 GJ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9）（24）

描述 基准期用于非供暖的热力原始能耗

数据来源

1.若采用账单分析法：

（a）热力公司出具的供热结算单，需明确标注“非供暖用途”分项；

（b）公共机构与热力公司签订的非供暖用途供热专项合同及对应

合同周期内的月度结算凭证。

2.若采用测量计算法：

非供暖热力回路入口处安装的专用热量表实时监测记录。

监测仪表要求
热量表准确度符合 GB/T 32224规定的准确度要求，热量表最大允

许误差应不大于 2级。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每月连续测量并记录，且需覆盖完整核算周期（至少 1年）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

要求
每年对热量表进行校准维护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修正后的基准期非供暖用途热力能耗 E’b,heat,nonspace和基准

期热力原始能耗 Eb,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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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核定期确定的数据和参数

核定期需确定的参数和数据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见表 15-表 24。

表 15 Gtg,y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Gtg,y

单位 MWh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描述
第 y 年项目总发电量，即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在核定期第 y年产

生的全部电能总量

数据来源 发电系统配套电能表

监测仪表要求
电能表须经过检定且符合 JJG 596。电能表准确度符合 DL/T 448规

定的准确度要求，电能表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1.0级。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每月连续测量并记录，且需覆盖完整核算周期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

要求

每年对电能表进行校准维护。提供每月电量统计原始记录，以确保

数据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 y年项目活动实际替代电量 Gy

表 16 Ggf,y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Ggf,y

单位 MWh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描述
第 y年余电上网电量，即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在核定期第 y年未自

用、输送至公共电网的电能总量

数据来源 电网公司出具的月度上网电量结算单

监测仪表要求
无专用监测仪表，以电网公司在并网点安装的贸易结算电能表数据

为准。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每月获取电网公司出具的月度上网电量结算单，且需覆盖完整核算

周期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

要求

每年对电能表进行校准维护。提供每月电量统计原始记录，以确保

数据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 y年项目活动实际替代电量 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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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Gnsu,y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Gnsu,y

单位 MWh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描述
第 y年非自用电量，即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在核定期第 y年产生的、

未用于本公共机构自身能耗需求的电能

数据来源 非自用回路安装的独立电能表实时记录数据

监测仪表要求

电能表须经法定计量机构检定合格，符合《电子式交流电能表检定

规程》（JJG 596）；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1.0级，且与非自用回路电

气参数匹配。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每月连续测量并记录，且需覆盖完整核算周期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

要求

每年对电能表进行校准维护。提供每月电量统计原始记录，以确保

数据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 y年项目活动实际替代电量 Gy

表 18 ECheat,y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ECheat,y

单位 MWh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5）

描述
供热系统运行耗电量（含热泵机组、循环泵、生物质供热系统送风

机等直接关联设备，不含非供热用途耗电）

数据来源

1.若采用账单分析法：

（a）电网公司出具的供热系统专用电费发票；

（b）供热系统独立用电缴费凭证。

2.若采用测量计算法：

供热系统专用电能表监测获得（需单独计量供热系统回路用电，与

其他用电回路区分）。

监测仪表要求
电能表须经过检定且符合 JJG 596。电能表准确度符合 DL/T 448规

定的准确度要求，电能表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1.0级。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每月连续测量并记录，且需覆盖完整核算周期（至少 1年）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

要求
每年对电能表进行校准维护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 y年供热类项目自身排放量 PEy

表 19 Hth,y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Hth,y

单位 GJ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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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第 y年项目总供热量，即可再生能源供热系统在核定期第 y年产生

的全部热量总量

数据来源 供热系统出口总管安装的专用热量表实时记录数据

监测仪表要求
热量表须经过检定且符合 GB/T 32224。热量表准确度符合 GB/T
32224规定的准确度要求，热量表最大允许误差应不大于 2级。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每月连续测量并记录，且需覆盖完整核算周期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

要求
每年对热量表进行校准维护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 y年项目活动实际替代热量 Hy

表 20 Heh,y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Heh,y

单位 GJ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4）

描述
第 y年外供热量，即可再生能源供热系统在核定期第 y年产生的、

输送至项目边界外其他用户的热量总量

数据来源 外供热力管道上安装的独立热量表实时记录数据

监测仪表要求
热量表须经过检定且符合 GB/T 3224。热量表准确度符合 GB/T
32224规定的准确度要求，热量表最大允许误差应不大于 2级。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每月连续测量并记录，且需覆盖完整核算周期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

要求
每年对热量表进行校准维护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 y年项目活动实际替代热量 Hy

表 21 Hnsh,y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Hnsh,y

单位 GJ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4）

描述
第 y年非供暖用热量，即可再生能源供热系统在核定期第 y年产生

的、未用于本公共机构建筑供暖的热量

数据来源 供热系统出口总管安装的专用热量表实时记录数据

监测仪表要求
热量表须经过检定且符合 GB/T 3224。热量表准确度符合 GB/T
32224规定的准确度要求，热量表最大允许误差应不大于 2级。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每月连续测量并记录，且需覆盖完整核算周期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

要求
每年对热量表进行校准维护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 y年项目活动实际替代热量 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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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Ey,i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Ey,i

单位 t或 104Nm3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9）（20）

描述 第 y年第 i种化石燃料的核定期能耗

数据来源

1.若采用账单分析法：

（a）燃料采购发票、供应商结算账单；

（b）燃料入库单、出库单。

2.若采用测量计算法：

（a）燃料储存装置出口计量仪表记录；

（b）项目运行过程中的燃料消耗台账。

监测仪表要求
计量装置须经过检定且符合相关的国家及行业标准。计量器具准确

度等级符合 GB 17167规定的准确度要求。

监测频率与方法要求 每月连续测量并记录，且需覆盖完整核算周期（至少 1年）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

要求

每年对计量装置进行校准维护。通过系统记录的，提供每日/每月

原始记录；通过购销存台账记录的，提供月度购销存记录或结算凭

证。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 y年第 i种化石燃料的节能量 Ei,y

表 23 Ey,elec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Ey,elec

单位 MWh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1）（22）

描述 第 y年电力的核定期能耗

数据来源

1.若采用账单分析法：

（a）电网公司出具的电费发票；

（b）电力缴费凭证。

2.若采用测量计算法：

使用电能表监测获得。

监测仪表要求
电能表须经过检定且符合 JJG 596。电能表准确度符合 DL/T 448规

定的准确度要求，电能表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1.0级。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每月连续测量并记录，且需覆盖完整核算周期（至少 1年）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

要求
每年对电能表进行校准维护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 y年电力的节能量 E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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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Ey,heat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Ey,heat

单位 GJ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3）（25）

描述 第 y年热力的核定期能耗

数据来源

1.若采用账单分析法：

（a）热力公司出具的供热结算单；

（b）热力费缴费发票。

2.若采用测量计算法：

热力入口处热量表记录。

监测仪表要求
热量表须经过检定且符合 GB/T 32224。热量表准确度符合 GB/T
32224规定的准确度要求，热量表最大允许误差应不大于 2级。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每月连续测量并记录，且需覆盖完整核算周期（至少 1年）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

要求
每年对热量表进行校准维护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 y年热力的节能量 HCy

8.2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本方法学中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包括各能源种类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见附录 A常见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8.3项目实施及监测的数据管理要求

8.3.1一般要求

项目申报方应采取以下措施，确保监测参数和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

1）项目申报方应在项目设计阶段制定详细的监测方案，明确监测对象、监测

方法、监测频率、记录方式及责任人，并严格按照方案执行。

2）项目申报方应建立可信、透明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质量保障体系，明确数据

管理的责任部门、人员职责、工作流程和时间节点。

3）项目申报方应指定专职人员负责各类数据的监测、记录、收集、整理和交

叉核对工作。

4）所有监测数据应具备可追溯性，包括原始记录、计量装置检定/校准报告等。

8.3.2计量器具的检定与校准要求

1）项目涉及贸易结算或关键核证的电能表、热量表等计量器具，在安装前应

由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或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按照 JJG 596、GB/T 3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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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程进行检定，确保精度符合方法学要求。

2）项目申报方应制定并执行计量器具的定期校准和维护计划。每年应委托具

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关键计量器具进行校准，并出具校准报告。日常应进行维

护，确保其正常运行。

3）已安装的计量装置出现以下情形时，项目申报方应委托具备 CNAS或 CMA

资质的第三方计量技术机构在 30天内对计量装置进行校准，必要时更换新计量装

置，以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a）计量装置的误差超出规定的准确度范围；

b）零部件故障问题导致计量装置不能正常使用。

8.4数据管理与归档要求

对于收集到的监测数据，项目申报方应建立数据、信息等原始记录和台账管

理制度，妥善保管监测数据、电量结算凭证、化石燃料购买凭证以及计量装置的

检定、校准相关报告和维护记录。台账应明确数据来源、数据获取时间及填报台

账的相关责任人等信息。项目设计和实施阶段产生的所有数据、信息均应电子存

档，在项目最后一期减排量登记后至少保存 10年，确保相关数据可追溯。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碳普惠信息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节能技

术协会、青岛理工大学、山东省金海龙建工科技有限公司、临沂农发绿色能源有

限公司、菏泽市碳惠绿色低碳发展中心、德州华恒通风设备有限公司、威海广安

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山东中科蓝天科技有限公司。



27

附录 A 常见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表 1 常见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化石燃料排放因子 a

燃料品种
单位热值含碳量 b

（tC/GJ）
低位发热量 c（GJ/t
或 GJ/104Nm3）

氧化率 b

（%）

柴油 20.2×10-3 42.652 100
汽油 18.9×10-3 43.070 100
燃料油 21.2×10-3 41.816 100

其他煤油 19.6×10-3 43.070 100
液化石油气 17.2×10-3 50.179 100

天然气 15.3×10-3 389.31 100
热力排放因子 0.11 tCO2/GJ b

a化石燃料排放因子=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燃料碳氧化率×44/12，tCO2/t或 tCO2/104Nm3

b数据来源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2025年版）》

c数据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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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山东省各地供暖度日数

表 1 山东省各地供暖度日数（HDD0）

城 市 HDD0（℃·d）
济南 2211
青岛 2401
烟台 2432
淄博 2266
枣庄 2165
东营 2507
潍坊 2735
济宁 2232
泰安 2494
威海 2490
日照 2361
临沂 2375
德州 2527
聊城 2474
滨州 2604
菏泽 2396

注：以上数据来源为山东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37/ 502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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